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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恒诚信税务集团是专门从事涉税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旗下拥有国

内 5A 级税务师事务所（中税恒诚信税务师事务所）和国际 PKF 全
球网络资源以及线上科得优税知识共享平台。拥有近 400 名注册税

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等财税精英，我们汇聚本土精英、全球智

慧，以专业和经验为客户创造财富、降低风险。期待与您共同拼

搏、共创辉煌！

 北京、重庆双总部模式

 全国 28 个城市设立办公室

 公司 80%的经理人有国地税及四大所背景

 国际网络：全球 150 个国家，440 个城市

 鉴证服务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
 资产损失专项鉴证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专项鉴证
 其他涉税鉴证

 跨境业务咨询服务

 海外运营、收购兼并、申报协助
 境外 IPO 税务构架设计、优化
 特定行业税制分析和筹划
 协助关联交易咨询与合同
 跨境公司设立申报付汇一条龙
 财税共享中心设立咨询

 国内税务咨询服务

 价值链税务规划
 股权、经营架构设计与优化
 财税 IT 方案优化
 财税共享中心建设
 投融资综合咨询
 并购重组财税顾问服务
 高净值人士个税管家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通时代商务

中心 C3 座 2 层｜2F, Building C3,

Haitongshidai Business Center,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联系我们
010-57528232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411

目录

第一部分 全国性法规.................................................................... 1

国家税务总局.................................................................................1

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大龄领取失

业保险金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1

2.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3

3.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民航旅客运输服

务推广使用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的公告...................................13

4.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16

5.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启运港退税政策实施范

围的通知............................................................................................. 19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广应用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的公告......23

7.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降低土地增值税预征率下限的公告.......... 27

8.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 28

9.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退税率文库 2024C 版的通知....29

财政部......................................................................................... 30

10.关于调整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 30

11.关于印发《中央生态环保转移支付资金竞争性评审项目申报

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32

12.关于安提瓜和巴布达籍的应税船舶适用船舶吨税优惠税率的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411

通知..................................................................................................... 33

13.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十六次排除

延期清单的公告................................................................................ 34

14.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35

第二部分 地方性法规................................................................ 36

上海市......................................................................................... 36

15.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 上海

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关于取消普通住房标准

有关事项的通知................................................................................ 36

16.上海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上海市民政局

关于上海市 2023 年度-2025 年度（第四批）和 2024 年度-

2026 年度（第一批）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的

公告..................................................................................................... 38

17.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国

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国家税

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

局山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厦

门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 关于发布《华东区域

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 43

天津省......................................................................................... 46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411

18.市医保局 市财政局 市税务局关于公布天津市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 2024 年财政补助标准和 2025 年个人缴费标准的通

知..........................................................................................................46

19. 市医保局 市教委 市税务局关于印发《2025 年度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宣传提纲》的通知...........................................47

重庆市......................................................................................... 48

20.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

重庆市税务局 关于取消普通住宅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48

黑龙江省......................................................................................49

21.农民专业合作社政策汇编..........................................................49

江苏省......................................................................................... 50

22.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调整土地增值税预征率的公

告..........................................................................................................50

浙江省......................................................................................... 51

23.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土地增值税征收管理若干问

题的公告............................................................................................. 51

24.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调整土地增值税预征率的公

告..........................................................................................................54

福建省......................................................................................... 55

25.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部分非营利

组织名称变更等事项的通知............................................................55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411

26.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公布 2024

年度获得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名单的通知.............................. 56

27.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确认罗源县

红十字会等群众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通知..............57

湖北省......................................................................................... 58

28.湖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 关于公布 2024

年度省级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名单的通知...................................58

湖南省......................................................................................... 59

29.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关于公布税务规范性文件清理结

果的公告............................................................................................. 59

30.延续优化完善税费优惠政策汇编（2024 版）......................60

31.支持科技创新主要税费优惠政策操作指南.............................61

32.支持制造业发展主要税费优惠政策操作指南........................ 62

贵州省......................................................................................... 63

33.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关于公布 2024

年第二批省级取得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名单的通知..............63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411

1

第一部分 全国性法规

国家税务总局

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

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发〔2024〕7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财政

厅（局），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

为加强大龄失业人员保障，支持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人员范围。本通知所称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以下简称大龄

领金人员）是指领取失业保险金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 年的失业人员，含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 年而继续发放失业保

险金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失业人员。

二、关于支付标准。大龄领金人员在失业保险金领取地以个人身份参加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缴费，其中按当地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标准的部分由

失业保险基金支付，从“失业保险待遇支出”科目列支。

三、加强主动告知。对符合条件的大龄领金人员，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以

下简称经办机构）要及时告知相关政策。

四、优化经办服务。符合条件的大龄领金人员自行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并缴费后，可以到当地经办机构申请领取由失业保险基金承担的费用，经

办机构审核后及时发放至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13/c5235654/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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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停缴情形。大龄领金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或出现法定停止

领取失业保险金情形的，停止享受由失业保险基金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费。

六、强化风险防控。各地要密切关注失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加强监测分

析预警，做好资金测算，确保基金安全运行平稳可持续。要根据政策调整完善

风控规则，通过数据比对核查，加强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研判和防范，加强对

短期参保骗领待遇、减员不离岗套保等情形的甄别，落实风控规则嵌入系统。

对于存在欺诈风险的，要加强核查，严格审核，对冒领、骗领行为，要依法追

究责任。

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结合本

地实际，细化实化各项措施，明确申领程序及办理流程，切实提升服务质效，

加快政策落地见效。

本通知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执行至 2039 年 12 月 31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24 年 10 月 26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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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

（2024 年 11 月 1 日商务部、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税务总局、市场监

管总局、国家外汇局令 2024 年第 3 号公布，自 2024 年 12 月 2 日起施行）

《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已经 2024 年 8 月 15 日本届

商务部第 13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税务总

局、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外汇局同意，现予公布，自 2024 年 12 月 2 日起施行。

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引进境外

资金和管理经验，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引导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有序规

范实施战略投资，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护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外国投资者通过上市公司定向发行新股、协议转让、要约收购以

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取得并中长期持有上市公司 A 股股份的行为

（以下简称战略投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外国投资者，是指外国的自然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

本办法所称上市公司，是指 A 股上市公司。

第四条 战略投资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维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接受政府、社会公众的监督，适用中国法律，服从中国的司法和仲裁管辖；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13/c5235616/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13/c5235616/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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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中长期投资，维护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不得炒作；

（四）不得妨碍公平竞争，不得排除、限制竞争。

第五条 外国投资者不得对涉及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禁止投资领域

的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外国投资者对涉及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限制

投资领域的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应当符合负面清单规定的股权要求、高级

管理人员要求等限制性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第六条 外国投资者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依法设立、经营的外国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财务稳健、资信良好且

具有成熟的管理经验，有健全的治理结构和良好的内控制度，经营行为规范；

外国自然人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

（二）实有资产总额不低于 5000 万美元或者管理的实有资产总额不低于

3 亿美元；外国投资者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实有资产总额不低于 1 亿美

元或者管理的实有资产总额不低于 5 亿美元；

（三）近 3 年内未受到境内外刑事处罚或者监管机构重大处罚；企业或者

其他组织成立未满 3 年的，自成立之日起计。

外国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实有资产总额或者管理的实有资产总额不符合前款

第（二）项规定的条件、但其全资投资者（指全资拥有前述主体的外国自然人、

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符合前款规定的条件的，可以依据本办法进行战略投资；

此时，该全资投资者应作出承诺，或者与该外国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约定，对有

关投资行为共同承担责任。

第七条 外国投资者以其持有的境外公司股权，或者外国投资者以其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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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作为支付手段对上市公司实施战略投资的，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境外公司依法设立，注册地具有完善的公司法律制度，且境外公司

及其管理层最近 3 年未受到境内外监管机构重大处罚；战略投资通过协议转让

方式实施的，境外公司应当为上市公司；

（二）外国投资者合法持有境外公司股权并依法可转让，或者外国投资者

合法增发股份；

（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国务

院、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相关规定；

（四）符合国家对外投资管理有关规定，完成相关手续。

第八条 外国投资者进行战略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上市公司应当聘请在

中国注册登记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财务顾问机构、保荐机

构或者律师事务所（以下统称中介机构）担任顾问。

战略投资通过上市公司定向发行新股方式实施的，由外国投资者聘请中介

机构就该战略投资是否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作尽

职调查；上市公司聘请中介机构就该战略投资是否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

是否涉及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是否符合本办法第五条，作尽职调查。

战略投资通过协议转让、要约收购方式实施的，由外国投资者聘请中介机

构就该战略投资是否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是否涉及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是否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作尽职

调查。

第九条 中介机构应当出具报告，就前述内容逐项发表明确的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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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予以披露。

中介机构应当在专业意见中，分别说明外国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取得并

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数、持股比例，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本办法第二条和第三十

三条涉及的方式。

第十条 外国投资者通过战略投资方式取得的上市公司 A 股股份 12 个月

内不得转让。不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外国投资者通过虚假陈述等

方式违规实施战略投资的，在其采取措施满足相应条件前及满足相应条件后 12

个月内，对所涉股份不得转让。

外国投资者可以根据中介机构、上市公司或者相关方要求作出不可变更或

者撤销的公开承诺：如战略投资不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

条规定条件，通过虚假陈述等方式违规实施战略投资，在满足相应条件前及满

足相应条件后 12 个月内，外国投资者对所涉上市公司股份不进行转让、赠与

或者质押，不参与分红，不就所涉上市公司股份行使表决权或者对表决施加影

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证券交易所

规则对股份限售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战略投资通过上市公司定向发行新股方式实施的，外国投资者

可以作为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前确定的发行对象认购新股，或者作为通过竞价方

式确定的发行对象认购新股。

第十二条 外国投资者作为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前确定的发行对象认购新股

的，战略投资应当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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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公司与外国投资者签订定向发行的合同；

（二）上市公司董事会通过向外国投资者定向发行新股的相关决议，披露

本次战略投资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条件；

（三）上市公司股东会通过向外国投资者定向发行新股的有关决议；

（四）上市公司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规定履行注册

程序，取得注册决定；

（五）上市公司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六）上市公司完成定向发行后，外国投资者或者上市公司向商务主管部

门报送投资信息。

第十三条 外国投资者作为通过竞价方式确定的发行对象认购新股的，战

略投资应当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会通过定向发行新股的有关决议；

（二）上市公司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规定履行股票

发行的注册程序，取得注册决定；

（三）外国投资者通过竞价确定为发行对象后，上市公司与外国投资者签

订定向发行的合同；

（四）上市公司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五）上市公司完成定向发行后，外国投资者或者上市公司向商务主管部

门报送投资信息。

第十四条 战略投资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实施的，外国投资者取得的股份比

例不得低于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百分之五，并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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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履行有关内部程序；

（二）转让方与外国投资者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三）转让双方向证券交易所办理股份转让确认手续、向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申请办理登记过户手续；

（四）外国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完成协议转让后，外

国投资者或者上市公司向商务主管部门报送投资信息。

第十五条 战略投资通过要约收购方式实施的，外国投资者预定收购的上

市公司股份比例不得低于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百分之五，并按照以下程序

办理：

（一）外国投资者依法编制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二）外国投资者、上市公司及相关方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报告、公告等程序；

（三）外国投资者向证券交易所办理股份转让确认手续，向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申请办理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股份转让结算、过户登记手续；

（四）外国投资者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完成要约收购后，外国投资者或

者上市公司向商务主管部门报送投资信息。

第十六条 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实施战略投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及其他法定义务。

外国投资者进行战略投资构成上市公司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的，编制

的权益变动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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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当披露该战略投资是否涉及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是否符合本办法第五

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条件。

第十七条 外国投资者实施战略投资涉及证券登记结算有关事项，应当按

照证券登记结算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外国投资者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

相关手续时，应当提交身份证明、中介机构报告、股票发行注册文件或者股份

转让确认文件等材料；属于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情形的，还应当提交已完成对外

投资有关手续的证明材料。

未提交前款规定的材料或者提交的中介机构报告认为战略投资不符合本办

法相关规定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不予办理相关手续。

对于外国投资者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持有的非流通股份或者在上市

公司 A 股上市前持有的股份，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可以根据外国投资者申请为其

开立证券账户。

第十八条 外国投资者在以下情形下可转让通过战略投资取得的 A 股股份：

（一）在限售期满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转让；

（二）在限售期满前，因外国投资者死亡或者法人终止、司法扣划等原因

需转让上述股份的，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相关规定前提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

除对所投资的上市公司继续进行战略投资和前款所述情形外，外国投资者

不得以其因战略投资开立的证券账户进行证券买卖。

第十九条 在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完成战略投资后，外国投资者持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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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变化累计超过 5%或者外方控股、相对控股地位发生变化时，外国投资者或

者上市公司应当向商务主管部门报送投资信息。

第二十条 战略投资涉及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并已按期完成的，

全资投资者转让该外国投资者的行为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十条关于限售期的规定，

新的受让方仍应当符合本办法所规定的条件，承担该全资投资者及该外国投资

者在上市公司中的权利和义务，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等义务。

第二十一条 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涉及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

外投资或者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变动的，应当遵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二条 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构成经营者集中，且达到国务院规定的

申报标准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

施集中。

第二十三条 外国投资者实施战略投资涉及外汇管理有关事项，应当按照

外汇管理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的外汇登记和注销、账户开立和注销、结售汇和跨

境收支等手续。

第二十四条 战略投资涉及上市公司登记事项变更的，上市公司应当依法

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第二十五条 战略投资涉及税收事宜的，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并接受税务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上市公司，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

应当依照《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等相关规定进行安全审查。

第二十七条 外国投资者对上市金融机构进行战略投资的，还应当符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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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关于外商投资金融机构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依法履行职责，不得

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对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应当依法予

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第二十九条 不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外国

投资者，通过虚假陈述等方式违规实施战略投资的，商务主管部门可依法予以

警告或者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商务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

信息报告办法》等相关规定，对外国投资者及上市公司履行外商投资信息报告

义务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对于未按照规定报送投资信息的，依法予以处理。

第三十一条 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活动违反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由有

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及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二条 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所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及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三条 以下情形不适用本办法，但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投资；

（二）外国投资者通过境内外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对上市公司投资；

（三）外国投资者因所投资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 A 股上市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

（四）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定的外国自然人在二级市场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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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上市公司股份或者通过股权激励取得上市公司股份。

第三十四条 外国投资者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实施战略

投资的，参照本办法办理。

第三十五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投资者，以及

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对上市公司实施战略投资的，参照本办法办理。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12 月 2 日起施行。商务部、中国证监会、

国家税务总局、原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令 2005 年第 28 号（《外国投资

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商务部 部长 王文涛

中国证监会 主席 吴 清

国务院国资委 主任 张玉卓

税务总局 局长 胡静林

市场监管总局 局长 罗 文

国家外汇局 局长 朱鹤新

2024 年 11 月 1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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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民航旅客运输服务推广使用全面

数字化的电子发票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告 2024 年第 9 号

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关

于推进民航客运发票电子化改革的要求，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民用航空局

决定在民航旅客运输服务领域推广使用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以下简称航空运输企

业）和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以下简称代理企业）提供境内旅客运输服务，

可开具电子发票（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以下简称电子行程单）。

二、电子行程单属于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基本内容包括：发票号码、

开票状态、国内国际标识、旅客身份证件信息、行程信息、填开日期、填开单

位、购买方信息、票价、燃油附加费、增值税税额、增值税税率、民航发展基

金、二维码等。电子行程单样式见附件 1。

三、电子行程单的发票号码为 20 位，其中：第 1-2 位代表公历年度后两

位，第 3-4 位代表行政区划代码，第 5 位代表电子行程单开具渠道代码，第 6-

20 位代表业务顺序编码。

四、旅客在所购机票所有行程结束后，可通过航空运输企业或代理企业的

官网、移动客户端、服务电话等渠道取得电子行程单。航空运输企业或代理企

业根据旅客提供的购买方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行程信息等如实开具电子

行程单，并通过官网、移动客户端下载或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将电子行程单交付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12/c5235729/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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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旅客。

五、需要报销入账的旅客，应当按规定取得电子行程单或其他发票。乘机

日期在 2025 年 9 月 30 日前的，旅客取得的原纸质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

（以下简称纸质行程单）仍可报销入账，纸质行程单、电子行程单、其他发票

三者之间不可重复开具。鼓励购买方收到电子行程单后，按照电子凭证会计数

据标准相关要求，实现对电子行程单的全流程无纸化处理。

六、购买方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购进境内民航旅客运输服务按照电子

行程单或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确定进项税额；乘机日期在 2025

年 9 月 30 日前的纸质行程单，仍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

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 年第 39 号）第六条第一项第 2 点的规定

确定进项税额。

七、旅客取得电子行程单后，因购买方信息填写有误等原因需要换开电子

行程单的，航空运输企业或代理企业按以下规定开具红字电子行程单：

（一）购买方未作用途确认和入账确认的，由航空运输企业或代理企业填

开《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以下简称《确认单》，见附件 2），开具红字电

子行程单。

（二）购买方已进行用途确认或入账确认的，由航空运输企业或代理企业

填开《确认单》，经购买方确认后，依据《确认单》开具红字电子行程单。购

买方已将电子行程单用于增值税申报抵扣的，应暂依确认后的《确认单》所列

增值税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转出，待取得航空运输企业或代理企业开具的红

字电子行程单后，与《确认单》一并作为原始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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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电子行程单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单位按规定向税务部门上传电子行程单

信息。税务部门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税务数字账户（以下简称税务数字账户）

将电子行程单同步传输给购买方。购买方可通过税务数字账户进行电子行程单

的查询、查验、下载、打印和用途确认等，也可通过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

（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旅客可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个人

票夹对电子行程单进行查询、下载等。

九、购买方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可通过税务数字账户对符合规定的电

子行程单进行用途确认，按规定办理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申报抵扣的电子行程单进项税额，在纳税申报时应当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

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的“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相关栏次中。

十、本公告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1.电子发票（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样式

2.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中国民用航空局

2024 年 11 月 6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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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

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4 年第 16 号

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现就相关税收政策公告如下：

一、关于住房交易契税政策

（一）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

成年子女，下同），面积为 140 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 1%的税率征收契税；

面积为 140 平方米以上的，减按 1.5%的税率征收契税。

（二）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面积为 140 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

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 140 平方米以上的，减按 2%的税率征收契税。

家庭第二套住房是指已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购买的第二套住房。

（三）纳税人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家庭成员信

息证明和购房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的纳税人家庭住房情况书面查询结

果。具备部门信息共享条件的，纳税人可授权主管税务机关通过信息共享方式

取得相关信息；不具备信息共享条件，且纳税人不能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的，纳

税人可按规定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报送相应的《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并对承诺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具体操作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税务、房地产管理部

门制定。

二、关于有关城市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后相关土地增值税、增

值税政策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35817/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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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的城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项，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值额未

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的，继续免征土地增值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一条，有关城

市的具体执行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具体执行标准公布

后，税务机关新受理清算申报的项目，以及在具体执行标准公布前已受理清算

申报但未出具清算审核结论的项目，按新公布的标准执行。具体执行标准公布

前出具清算审核结论的项目，仍按原标准执行。

（二）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和深圳市，凡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

标准的，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后，与全国其他地区适用统一的个人

销售住房增值税政策，对该城市个人将购买 2 年以上（含 2 年）的住房对外销

售的，免征增值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附件 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

规定》第五条第一款有关内容和第二款相应停止执行。

三、本公告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住房城

乡建设部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 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6〕23 号）同时废止。2024 年 12 月 1 日前，个人销售、购买住房涉及

的增值税、契税尚未申报缴纳的，符合本公告规定的可按本公告执行。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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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

2024 年 11 月 12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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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启运港退税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

财税〔2024〕3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税务局：

现将扩大启运港退税政策实施范围通知如下：

一、对符合条件的出口企业从启运地（以下称启运港）启运报关出口，由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承运，从铁路转关运输直达离境地

（以下称离境港）离境的集装箱货物，实行启运港退税政策。启运港、离境港

名单见附件。

二、运输企业及运输工具。

运输企业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运输工具为火车班

列或铁路货车车辆。

三、出口企业。

出口企业的出口退（免）税分类管理类别为一类或二类，并且在海关备案

（失信企业除外）。

四、危险品不适用启运港退税政策。

五、办理流程。

（一）启运地海关依出口企业申请，对从启运港启运的符合条件的货物办

理放行手续后，生成启运港出口货物报关单电子信息。

（二）海关总署按日将启运港出口货物报关单电子信息（加启运港退税标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35851/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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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通过电子口岸传输给税务总局。

（三）出口企业凭启运港出口货物报关单电子信息及相关材料到主管退税

的税务机关申请办理退税。出口企业首次申请办理退税前，应向主管出口退税

的税务机关进行启运港退税备案。

（四）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根据企业出口退（免）税分类管理类别

信息、税务总局清分的企业海关信用等级信息和启运港出口货物报关单信息，

为出口企业办理退税。

（五）启运港启运的出口货物自离境港实际离境后，海关总署按日将正常

结关核销的报关单数据（加启运港退税标识）传送至税务总局，税务总局按日

将已退税的报关单数据（加启运港退税标识）反馈海关总署。

（六）货物如未运抵离境港不再出口，启运地或经停地海关应撤销出口货

物报关单，并由海关总署向税务总局提供相关电子数据。上述不再出口货物如

已办理出口退税手续，出口企业应补缴税款，并向启运地或经停地海关提供税

务机关出具的货物已补税证明。

对已办理出口退税手续但自启运日起超过 2 个月仍未办理结关核销手续的

货物，除因不可抗力或属于上述第（六）项情形且出口企业已补缴税款外，视

为未实际出口，税务机关应追缴已退税款，不再适用启运港退税政策。

（七）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根据税务总局清分的正常结关核销的报

关单数据，核销或调整已退税额。

六、在《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启运港退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5 号）第二条“政策适用范围”的“（一）启运港”中新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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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江阴）港。

七、《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实行有关增值税政

策的通知》（财税〔2020〕48 号）所列启运港，均可作为经停港。承运适用

启运港退税政策货物的船舶，可在经停港加装、卸载货物。从经停港加装的货

物，须为已报关出口、经由上述离境港离境的集装箱货物。

将财税〔2020〕48 号文件第二条中规定的离境港“广州南沙保税港区、

深圳前海保税港区”修改为“广州南沙新港、深圳港（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小漠

港区）”。

在财税〔2020〕48 号文件附件中增列汕头市汕头港、广州市花都港、广

州市广州南沙港、湛江市湛江港、江门市江门高新港、钦州市钦州港、儋州市

洋浦港为启运港。

八、各地海关和税务部门应加强沟通，建立联系配合机制，互通企业守法

诚信信息和货物异常出运情况。各地财政、海关和税务部门要密切跟踪启运港

退税政策运行情况，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上报财政部税政司、海关总署综

合司及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

九、本通知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

于陆路启运港退税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22〕9 号）、《财政部 海关

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增加陆路启运港退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23〕50 号）

同时废止。

附件：1. 内蒙古自治区等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名单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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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浙江省等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名单

4. 辽宁省等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名单

5. 广东省等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名单

附件下载：启运港和离境港名单.pdf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2024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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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广应用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4 年第 11 号

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明确的

“稳步实施发票电子化改革”“基本实现发票全领域、全环节、全要素电子化，

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要求，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广东省、上海市和内蒙

古自治区试点推行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以下简称数电发票）以来，试点地区

已逐步扩大至全国。试点推行工作平稳有序，取得了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行政

效能、助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效果。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在全国正式

推广应用数电发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数电发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电子发票”的一种，

是将发票的票面要素全面数字化、号码全国统一赋予、开票额度智能授予、信

息通过税务数字账户等方式在征纳主体之间自动流转的新型发票。数电发票与

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数电发票为单一联次，以数字化形态存在，类别包括电子发票（增值

税专用发票）、电子发票（普通发票）、电子发票（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

单）、电子发票（铁路电子客票）、电子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电子

发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等。数电发票可以根据特定业务标签生成建筑服

务、成品油、报废产品收购等特定业务发票。（样式见附件 1）

三、数电发票的票面基本内容包括：发票名称、发票号码、开票日期、购

买方信息、销售方信息、项目名称、规格型号、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税

率/征收率、税额、合计、价税合计、备注、开票人等。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12/c5236067/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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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电发票的号码为 20 位，其中：第 1-2 位代表公历年度的后两位，

第 3-4 位代表开票方所在的省级税务局区域代码，第 5 位代表开具渠道等信息，

第 6-20 位为顺序编码。

五、税务机关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提供免费的数电发票开

票、用票服务。对按照规定不使用网络办税、不具备网络条件或者存在重大涉

税风险的，可以暂不提供服务，具体情形由省级税务机关确定。

六、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的税收风险程度、纳税信用级别、实际经营情况

等因素，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授予发票总额度，并实行动态调整。发票总额

度，是指一个自然月内，纳税人发票开具总金额（不含增值税）的上限额度。

纳税人因实际经营情况发生变化需要调整发票总额度的，经主管税务机关

确认后予以调整。

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数电发票的开具需要通过实人认证等方式进行身份

验证。

八、蓝字数电发票开具后，如发生销售退回（包括全部退回和部分退回）、

开票有误、应税服务中止（包括全部中止和部分中止）、销售折让等情形的，

应当按照规定开具红字数电发票。

（一）蓝字数电发票未进行用途确认及入账确认的，开票方发起红冲流程，

并直接开具红字数电发票。农产品收购发票、报废产品收购发票、光伏收购发

票等，无论是否进行用途确认或入账确认，均由开票方发起红冲流程，并直接

开具红字数电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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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蓝字数电发票已进行用途确认或入账确认的（用于出口退税勾选和

确认的仍按现行规定执行），开票方或受票方均可发起红冲流程，并经对方确

认《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以下简称《确认单》，见附件 2）后，由开票方

开具红字数电发票。《确认单》发起后 72 小时内未经确认的，自动作废。若

蓝字数电发票已用于出口退税勾选和确认的，需操作进货凭证信息回退并确认

通过后，由开票方发起红冲流程，并直接开具红字数电发票。

受票方已将数电发票用于增值税申报抵扣的，应暂依《确认单》所列增值

税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转出，待取得开票方开具的红字数电发票后，与《确

认单》一并作为记账凭证。

九、已开具的数电发票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自动交付。开票方也可以通

过电子邮件、二维码、下载打印等方式交付数电发票。选择下载打印方式交付

的，数电发票的票面自动标记并显示“下载次数”“打印次数”。

十、受票方取得数电发票后，如需用于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成品油

消费税或申请出口退税、代办退税、勾选成品油库存的，应当通过税务数字账

户确认用途。确认用途有误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更正。

十一、单位和个人可以登录自有的税务数字账户、个人所得税 APP，免费

查询、下载、打印、导出已开具或接受的数电发票；可以通过税务数字账户，

对数电发票入账与否打上标识；可以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或全国增值税发票

查验平台，免费查验数电发票信息。

十二、本公告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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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数电发票样式.doc

2.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doc

国家税务总局

2024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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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12/c5236067/5236067/files/%E6%95%B0%E7%94%B5%E5%8F%91%E7%A5%A8%E6%A0%B7%E5%BC%8F.doc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12/c5236067/5236067/files/%E7%BA%A2%E5%AD%97%E5%8F%91%E7%A5%A8%E4%BF%A1%E6%81%AF%E7%A1%AE%E8%AE%A4%E5%8D%9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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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降低土地增值税预征率下限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4 年第 10 号

为更好发挥土地增值税调节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

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将土地增值税预征率下限降低 0.5 个百分点。

调整后，除保障性住房外，东部地区省份预征率下限为 1.5%，中部和东北地区

省份预征率下限为 1%，西部地区省份预征率下限为 0.5%（地区的划分按照国

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执行）。

本公告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土地增值税

征管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10〕53 号）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24 年 11 月 13 日

返回目录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12/c5235810/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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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

现就调整铝材等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取消铝材、铜材以及化学改性的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等产品出口

退税。具体产品清单见附件 1。

二、将部分成品油、光伏、电池、部分非金属矿物制品的出口退税率由

13%下调至 9%。具体产品清单见附件 2。

三、本公告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本公告所列产品适用的出口退税

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注明的出口日期界定。

特此公告。

附件：1.取消出口退税的产品清单.pdf

2.下调出口退税率的产品清单.pdf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4 年 11 月 15 日

返回目录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35887/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35887/5235887/files/%E5%8F%96%E6%B6%88%E5%87%BA%E5%8F%A3%E9%80%80%E7%A8%8E%E7%9A%84%E4%BA%A7%E5%93%81%E6%B8%85%E5%8D%95.pdf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35887/5235887/files/%E4%B8%8B%E8%B0%83%E5%87%BA%E5%8F%A3%E9%80%80%E7%A8%8E%E7%8E%87%E7%9A%84%E4%BA%A7%E5%93%81%E6%B8%85%E5%8D%9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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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退税率文库 2024C 版的通知

税总货劳函〔2024〕260 号

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驻各

地特派员办事处：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2024 年第 15

号）有关出口退税率调整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编制了 2024C 版出口退税率文

库（以下简称文库）。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文库放置在国家税务总局可控 FTP 系统“程序发布”目录下。请各地

及时下载对出口退税审核系统进行文库升级，并将文库及时发放给出口企业。

二、各地要严格执行出口退税率，严禁擅自改变出口退税率，一经发现，

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对执行中发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

国家税务总局

2024 年 11 月 26 日

返回目录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24/c5236288/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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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10.关于调整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教〔2024〕18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教育厅（教委、教育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教育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金融监管总局各监管局，中央部门所属各高等学校，

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

为进一步加大对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支持力度，更好满足学生贷款需

求，减轻学生经济负担，现就调整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国家助学贷款额度

自 2024 年秋季学期起，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

学生、预科生，下同）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 16000 元提高至不超过

20000 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 20000 元提高至不

超过 25000 元。学生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

超出部分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国家助学贷款额度调整后，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学费补偿、用于学费的国

家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减免标准以及基层就业学费补偿、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标准，相应调整为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20000 元、研究生

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25000 元。

二、调整国家助学贷款利率

国家助学贷款利率由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 60 个基点，

https://jkw.mof.gov.cn/zhengcefabu/202411/t20241104_39468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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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为同期同档次 LPR 减 70 个基点。对此前已签订的参考 LPR 的浮动利率国

家助学贷款合同，承办银行可与贷款学生协商，将原合同利率调整为同期同档

次 LPR 减 70 个基点。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此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本通知未规定事项，按照原政策执行。

财政部

教育部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

2024 年 10 月 31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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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印发《中央生态环保转移支付资金竞争性评审项目申报和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财资环〔2024〕13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生态

环境厅（局）、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自然资源局、

生态环境局、林业和草原局：

为规范中央生态环保转移支付资金竞争性评审项目申报和管理，我们研究

起草了《中央生态环保转移支付资金竞争性评审项目申报和管理暂行办法》，

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央生态环保转移支付资金竞争性评审项目申报和管理暂行办法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24 年 11 月 5 日

返回目录

https://zyhj.mof.gov.cn/zcfb/202411/t20241114_3947564.htm
https://zyhj.mof.gov.cn/zcfb/202411/P0202411153872839157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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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安提瓜和巴布达籍的应税船舶适用船舶吨税优惠税率的通知

财关税 〔2024〕24 号

海关总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安提瓜和

巴布达政府海运协定》的有关规定，自 2024 年 6 月 8 日至 2029 年 6 月 7 日，

安提瓜和巴布达籍的应税船舶适用船舶吨税优惠税率。

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9 年 6 月 7 日，安提瓜和巴布达籍的应税船

舶按优惠税率缴纳税款。2024 年 6 月 8 日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期间，安提

瓜和巴布达籍的应税船舶已按普通税率缴纳税款的，其较优惠税率多缴纳的税

款，依企业申请予以退还，相关企业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 6 个月内按规定

申请办理退税手续。

财政部

2024 年 11 月 18 日

返回目录

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411/t20241125_39482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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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十六次排除延期清单的公告

税委会公告 2024 年第 10 号

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十四次排除延期清单的

公告》（税委会公告 2024 年第 3 号），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十四次排除延期

清单将于 2024 年 11 月 30 日到期。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按程序决定，对相

关商品延长排除期限。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对附件所列商品，继续不加

征我为反制美 301 措施所加征的关税。

附件：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十六次排除延期清单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28 日

返回目录

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411/t20241129_3948530.htm
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411/P0202411293424475773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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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财会〔2024〕16 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有关人民团体，有关高等学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财政厅（局）、教育厅（教委、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有关要求，推动高等学校进一步加

强内部控制建设，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我们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高等学校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

财政部

教育部

2024 年 11 月 19 日

返回目录

https://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411/t20241128_3948507.htm
https://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411/P02024112857316171426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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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地方性法规

上海市

15.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 上海市财政局 国家

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关于取消普通住房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

沪建房管联〔2024〕585 号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工作部署，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经市政

府同意，本市取消普通住房和非普通住房标准，有关个人住房交易税收事项通

知如下：

一、对个人转让住房未提供完整、准确的房屋原值凭证，不能正确计算房

屋原值和应纳税额的，根据规定实行个人所得税核定征税，以转让收入的 1%

核定应纳个人所得税额。

二、对个人销售住房涉及的增值税、个人购买住房涉及的契税，按照《关

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

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4 年第 16 号）有关规定执行。

本《通知》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

上海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qs/202411/t474080.html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qs/202411/t474016.html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qs/202411/t474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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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18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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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上海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上海市民政局 关于上海市

2023 年度-2025 年度（第四批）和 2024 年度-2026 年度（第一批）公益性

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的公告

上海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上海市民政局公告 2024 年第 4 号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

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公

告 2020 年第 27 号）有关要求，现发布 2023 年度—2025 年度（第四批）和

2024 年度—2026 年度（第一批）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

组织名单。

特此公告。

附件：上海市 2023 年度—2025 年度（第四批）和 2024 年度—2026 年

度（第一批）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

上海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上海市民政局

2024 年 10 月 29 日

附件

上海市 2023 年度-2025 年度（第四批）和 2024 年度-2026 年度（第一批）

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

序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社会组织名称 有效年度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qysds/202411/t474210.html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qysds/202005/t453793.html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qysds/202005/t4537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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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3310000501782231Q 上海医学创新发展基金会
2023-

2025

2 53310000MJ4951259P
上海市松江区中山社区基金

会

2023-

2025

3 53310000MJ49516464 上海普瑞公益基金会
2023-

2025

4 53310000MJ4950459U 上海映绿公益发展基金会
2023-

2025

5 52310230MJ5339950G 上海崇明同和公益服务中心
2023-

2025

6 53310000MJ4951830U 上海新奥光明公益基金会
2023-

2025

7 53310000MJ4955487W 上海智善慈善基金会
2023-

2025

8 53310000501772180D 上海科技发展基金会
2023-

2025

9 53310000MJ4954230F 上海新纪元公益基金会
2023-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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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3310000501782549K 上海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
2023-

2025

11 53310000MJ49542652 上海快牛公益基金会
2023-

2025

12 53310000MJ4955313K 上海亦心公益基金会
2023-

2025

13 53310000336467595P 上海安慈公益基金会
2023-

2025

14 53310000MJ49517508 上海永林公益基金会
2023-

2025

15 5331011533643016XB
上海浦东新区凝心聚力社区

发展公益基金会

2023-

2025

16 53310000501782581Y 上海回向文化发展基金会
2023-

2025

17 53310000MJ495189XU 上海十方福德公益基金会
2023-

2025

18 53310000MJ495031X0 上海艺途公益基金会
2023-

2025

19 53310000MJ49506786 上海大音曦生公益基金会
2023-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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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53310000501780471R
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发

展基金会

2023-

2025

21 53310000MJ49505630 上海莱士慈善基金会
2023-

2025

22 53310000501781239A
上海电力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

2023-

2025

23 53310000MJ4951494P
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街道社

区公益基金会

2023-

2025

24 53310000MJ4950213R 上海颐乐助老慈善基金会
2023-

2025

25 533100003295592725
上海东方证券心得益彰公益

基金会

2023-

2025

26 53310000MJ495090X1 上海市徐汇虹梅社区基金会
2023-

2025

27 53310000MJ49501929 上海国乾公益基金会
2024-

2026

28 53310000MJ4951857K 上海慈梦公益基金会
202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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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53310000MJ4954580M
上海杉达学院教育发展基金

会

2024-

2026

30 53310000MJ495007X5 上海心安公益基金会
2024-

2026

31 53310000MJ4950344M
上海玛娜数据科技发展基金

会

2024-

2026

32 52310000MJ4931485D
上海市沧海盐田盐文化博物

馆

2024-

2026

33 53310000MJ4955604N 上海市协和教育发展基金会
2024-

2026

34 53310000MJ4954548A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

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

2024-

2026

上海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上海市民政局

2024 年 10 月 29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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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

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

局江西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 国家

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 关于发布《华东区域税务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

公告 2024 年第 3 号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

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 号），进一步规

范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切实保障税务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推进区域执

法标准统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

《税务登记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7 号公布，第 36 号、第 44 号、第

48 号修改）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华东区域税务执法实际，制定

《华东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现予以发布。

本公告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

税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税务局关于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

申报 发票类税务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2020 年第 4 号）、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

波市税务局关于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

的公告》（2020 年第 5 号）、《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务局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2411/t474202.html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2007/t454432.html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2007/t454432.html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2007/t454432.html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2007/t454433.html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2007/t454433.html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2007/t454433.html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2212/t4655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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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税务局关于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登记 账

证 征收 检查类税务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2022 年第 5

号）、《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关于发布〈山

东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2022 年第 6 号）、《国家税务总局

福建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关于发布〈福建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的公告》（2021 年第 1 号）、《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关于发布

江西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和执行标准的公告》（2018 年第 14 号）、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关于修改〈江西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执行标准〉

的公告》（2021 年第 3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 华东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2212/t465502.html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2212/t465502.html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2411/P0202411294818231335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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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

2024 年 11 月 25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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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省

18.市医保局 市财政局 市税务局关于公布天津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2024

年财政补助标准和 2025 年个人缴费标准的通知

津医保局发〔2024〕56 号

各区医保局、财政局、税务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 2024 年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医保发〔2024〕19 号），现就本市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居民医保）2024 年财政补助标准和 2025 年个人缴费

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4 年本市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为低档每人每年 670 元、高档每

人每年 1100 元。2025 年本市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低档每人每年 400 元、

高档每人每年 1030 元。

二、2025 年本市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期为 2024 年 10 月 8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本通知自 2024 年 10 月 8 日起施行。

2024 年 9 月 23 日

返回目录

https://tianjin.chinatax.gov.cn/11200000000/0300/030004/03000419/202411051648597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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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市医保局 市教委 市税务局关于印发《2025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

策宣传提纲》的通知

津医保局发〔2024〕61 号

各区医保局、教育局、税务局，有关单位：

为落实国家关于做好 2024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要求，做好

本市 2025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现将《2025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政策宣传提纲》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做好贯彻落实。

附件：《2025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宣传提纲》

市医保局

市教委

市税务局

2024 年 10 月 31 日

返回目录

https://tianjin.chinatax.gov.cn/11200000000/0300/030004/03000419/20241105163725363.shtml
https://tianjin.chinatax.gov.cn/uploadFiles/file/20241105/20241105163128_369.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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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20.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关于取消普通住宅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

渝建市场〔2024〕15 号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工作部署，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根据

《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4 年第 16 号）要求，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现将取消

普通住宅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取消本市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

二、对涉及住房交易的契税政策，以及涉及取消本市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

宅标准后相关土地增值税政策，按照《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

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4 年第 16 号）

有关规定执行。

三、本市享受契税优惠政策的具体操作办法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本《通知》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2024 年 11 月 26 日

返回目录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zcwj/zxwj/202411/t20241129_3683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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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21.农民专业合作社政策汇编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政策汇编 .doc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

2024 年 11 月 08 日

返回目录

http://heilongjiang.chinatax.gov.cn/art/2024/11/8/art_4912_534499.html
http://heilongjiang.chinatax.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showname=%E5%86%9C%E6%B0%91%E4%B8%93%E4%B8%9A%E5%90%88%E4%BD%9C%E7%A4%BE%E6%94%BF%E7%AD%96%E6%B1%87%E7%BC%96 .doc&filename=48807d8776864339b7dc46de5163f2e5.doc
http://heilongjiang.chinatax.gov.cn/art/2024/11/8/art_4912_5344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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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22.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调整土地增值税预征率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公告 2024 年第 2 号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降低土地增值税预征率下限的公告》（2024 年第

10 号）的规定，现就调整我省土地增值税预征率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除本公告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的情形外，房地产项目各类型房地产的

预征率为 1.5%。

二、预计增值率大于 100%且小于或等于 200%的房地产项目，预征率为

5%；预计增值率大于 200%的房地产项目，预征率为 8%。

三、保障性住房预征率为零。

本公告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江苏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土地增

值税预征率的公告》（苏地税规〔2016〕2 号）同时废止。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2024 年 11 月 29 日

返回目录

https://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4/11/29/art_7716_35697.html
http://heilongjiang.chinatax.gov.cn/art/2024/11/8/art_4912_5344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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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23.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土地增值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

公告 2024 年第 2 号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不含宁波，下同）土地增值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

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的通知》

（国税发〔2009〕91 号）等规定，现就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土地增值税征管有

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土地增值税预征

（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后土地增值税若干征管规定的公告》

（2016 年第 70 号）第一条规定，采取预收款方式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的，按照以下方法计算预缴土地增值税：

应预缴土地增值税=（预收款-应预缴增值税税款）×土地增值税预征率

（二）采取非预收款方式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的，按照以下方法计

算预缴土地增值税：

应预缴土地增值税＝销售收入÷（1+增值税适用税率或者征收率）×土地

增值税预征率

（三）自清算受理所在季度的季初起，不再预缴土地增值税。清算受理所

在季度的季初至清算审核结束期间所发生的房地产转让收入，在清算审核结束

后首个纳税期限内，按尾盘转让相关政策申报土地增值税。

二、清算审核

https://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4/11/15/art_8414_840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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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同一清算单位内包含不同类型房地产的，应按普通标准住宅和其

他类型房地产分别核算增值额、增值率。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后，主管税务机关

受理纳税人清算申报的项目应按本规定执行；在发布之日前，已受理但未出具

清算审核结论的项目，纳税人可选择按本规定执行。

（二）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70 号

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如不能按清算单位准确计算的，则按该清算单位预缴增值

税时实际缴纳的附加税费扣除；如按上述方法仍无法按清算单位或房产类型准

确归集的，在不同清算单位之间按各清算单位应税收入的占比计算分摊，在同

一清算单位内不同房产类型之间按各房产类型应税收入的占比计算分摊。

（三）主管税务机关以纳税人提供的清算资料为依据出具的清算审核结论，

原则上不再调整。

1.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发出清算审核结论通知书的项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的，自清算审核结论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36 个月内，纳税人可以书面申请调整

重新计算土地增值税清算税额：一是清算时已支付可扣除款项但未取得合法有

效凭证，在清算后取得的；二是清算时未支付可扣除款项，在清算后支付，并

已取得合法有效凭证的。

2.纳税人符合上述情形拟申请调整清算税额的，应当在清算审核期间出具

专项报告，并报送主管税务机关确认。未经主管税务机关确认的，后续不予受

理调整申请。对同一个清算单位申请调整清算税额只允许一次。

3.主管税务机关应自受理纳税人书面申请之日起 90 日内完成调整审核。调

整清算税额时，不得改变原清算单位、征收方式和成本费用分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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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清算税额调整的项目，其自首次清算审核结束和调整审核结束期

间已发生的尾盘申报税额允许同步调整。

（五）上述调整税额涉及补、退税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

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2015 年第 8 号）第一条第二项第 3 目规

定同时废止。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2024 年 11 月 12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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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调整土地增值税预征率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为更好发挥土地增值税调节作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降低土地增值税预征率下限的公告》（2024 年第 10 号）

规定，现将我省（不含宁波，下同）土地增值税预征率公告如下：

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全省除保障性住房外，普通标准住宅和其他类型

房地产的土地增值税预征率为 1.5%；保障性住房预征率为零。

《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土地增值税征管若干问题的规定》（2010 年第 2

号）第一条规定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2024 年 11 月 29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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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25.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部分非营利组织名称变更等

事项的通知

闽财税〔2024〕9 号

各设区市财政局、税务局，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税务局：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8〕13 号）及《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关于加强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的通知》(闽财税〔2018〕11 号)的有关

规定，经省财政厅、省税务局联合审核，确认部分非营利组织名称变更并获得

免税资格，现将名称变更后获得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名单予以公布，更名后

的免税起止年度与更名前一致。

获得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对取得的应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

失应与免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分别核算，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2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8〕13 号）的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免税手续。

附件： 福建省级财税部门确认名称变更后获得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名单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2024 年 10 月 29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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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公布 2024 年度获得免税资

格的非营利组织名单的通知

闽财税〔2024〕10 号

各设区市财政局、税务局，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税务局：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8〕13 号）及《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关于加强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的通知》(闽财税〔2018〕11 号)的有关

规定，现将省财政厅、省税务局联合审核确认 2024 年获得免税资格的非营利

组织名单予以公布。

获得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对取得的应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

失应与免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分别核算，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2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8〕13 号）的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免税手续。

附件：2024 年经福建省级财税部门确认获得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名单-

.xlsx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2024 年 10 月 29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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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确认罗源县红十字会等群众

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通知

闽财税〔2024〕11 号

各设区市财政局、税务局，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税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按照《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0 号）有关要求，现将符合公益性捐赠税

前扣除资格的群众团体名单予以公布。

附件：1.2025—2027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群众团体名

单.xlsx

2.2024—2026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群众团体名

单.xlsx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2024 年 10 月 29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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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28.湖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

关于公布 2024 年度省级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名单的通知

鄂财税发〔2024〕6 号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8〕13 号）和《湖北省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办法》

（鄂财税发〔2018〕21 号）规定，经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

联合审核认定，现将 2024 年度省级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名单予以公布（详见

附件）。经认定的非营利组织免税优惠资格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有效期 5 年。

附件：湖北省 2024 年度省级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名单.docx

湖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

2024 年 11 月 20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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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29.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关于公布税务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公告 2024 年第 1 号

为持续深化依法治税，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根据《税务规范性文件制定管

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41 号公布，第 50 号、第 53 号修改）、《湖南

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42 号公布，第 289 号、第

310 号修改）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对省级税务规范性文件进

行了清理。现将《继续执行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全文失效废止的税务规

范性文件目录》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附件：1.继续执行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

2.全文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2024 年 11 月 11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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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延续优化完善税费优惠政策汇编（2024 版）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请通过链接打开。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2024 年 11 月 29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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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支持科技创新主要税费优惠政策操作指南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请通过链接打开。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2024 年 11 月 29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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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支持制造业发展主要税费优惠政策操作指南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请通过链接打开。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2024 年 11 月 29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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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33.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关于公布 2024 年第二批省级取

得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名单的通知

黔财税〔2024〕6 号

各市(州)财政局、税务局,各县(市、区、特区)财政局、税务局:

根据《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黔财税〔2018〕16 号)和《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

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关于调整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黔财税〔2021〕5 号)规定,经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审核认定,现将 2024 年第二

批省级取得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名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免税资格有效期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

取得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

施条例、《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9〕122 号)等规定条件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其他不符合条件

的收入,依法征收企业所得税。

附件:2024 年第二批省级取得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名单

附件

2024 年第二批省级取得免税资格的

非营利组织名单

(免税资格有效期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

1.贵州省通信学会

https://guizhou.chinatax.gov.cn/wjjb/zcfgk/szfl/qt/202411/t20241127_861392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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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贵州省康颐慈善基金会

3.贵州省国际国内公共关系协会

4.贵州省互联网协会

5.贵州省就业促进会

6.贵州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7.贵州省工程爆破协会

8.贵州省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9.贵州省预拌混凝土行业协会

10.贵州省公证协会

11.贵州省上海商会

12.贵州省演出娱乐行业协会

13.贵州省掼蛋运动协会

14.贵州省民营口腔医疗机构行业协会

15.贵州省自然资源评价评估行业协会

16.贵州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17.贵州省奶业协会

18.贵州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协会

19.贵阳信息科技学院

20.贵阳林东医院

21.贵州省戒毒协会

22.贵州省信息通信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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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贵州省中药材产业协会

24.贵州省再生资源行业协会

25.国际山地旅游联盟

26.贵州省珠算心算协会

27.贵州省亚桥公益服务中心

28.贵州省保安协会

29.贵州省林学会

30.贵州省师道教育基金会

31.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

32.贵州省公安民警优抚基金会

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2024 年 11 月 25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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